企業與提供物流服務業者的三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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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Logistics」，軍事上稱之為「後勤支援」，泛指支援前線作戰部隊所需要的實體需求如人員、物資、裝備等；商業上的「Logistics」則往往被稱為「物流」，是指包括原物料、零組件、半成品、在製品及製成品甚至退貨等之流通活動。Banc of America Securities在〈eLogistics: The Back Office of The New Economy〉文中指出，「物流（Logistics）」一詞在不同的情況下、可以有相當廣泛不同的定義。廣義而言，是一種流程管理（Management of a Process）。狹義而言，「物流」是指管理供應鏈（Managing the Supply Chain），或更明確一點解釋，「物流」是完善地管理整個供應鏈系統中的資訊流動，進而使產品的流動達到最佳化狀態，以便降低循環時間及改善資本生產力。

經濟部商業司則認為，物流產業係指透過管理程序有效結合倉儲、輸送、裝卸、包裝、流通加工、資訊等相關物流機能性活動，以從事物品加值演變過程（物的加值演變過程可包含原料資材物流、生產物流、銷售物流及廢棄物物流四部分，形成一完整之資源循環）的實體流通活動的行為，來滿足顧客、企業、產業及社會策略性需求之行業。由物流過程的階段性，可以分為原物料供應物流、生產物流、銷售物流、退回品及廢棄物物流。
企業與提供物流服務業者的三類關係

The Outsourcing Institute去（2000）年與Dun & Bradstreet曾針對美國企業的委外情況發表了1份調查報告：〈The Outsourcing Index 2000〉。該份報告顯示，在目前企業委外服務中，資訊科技是委外服務的最大領域，佔整體委外服務的20％；其次是行政管理支援，佔整體委外服務的15％；再其次則是配銷／物流，佔10％。

服務企業與提供物流服務業者的關係約可分為3個等級：
1.最低階層的關係僅涉及單純的「買／賣」，換句話說，是企業從物流業者那裡「購買」運輸或配銷服務。
2.再上一階層的關係即企業與業者簽訂合約，將少數物流相關活動交由承包業者提供，這是最基本的「委外」形式。
3.「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 3PL）」一詞於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期開始流行，是指企業將大量的物流活動委由第三方物流業者來提供。許多企業選擇與第三方物流業者合作主要是為了能專注於核心能力，而物流並非它們的核心能力。而且，若是產品為冷藏產品、危險物品、管制物質、反向物流等特殊產品，將物流作業委外更是合乎邏輯。

全球知名管理顧問公司Accenture的Dow Bauknight在〈Fourth Party Logistics- Breakthrough Performance in Supply Chain Outsourcing〉文中指出，企業的供應鏈正從「Insourcing」演進至逐漸接受「Outsourcing」、甚至是由第三方物流業者來提供服務，而「第四方物流（4th Party Logistics, 4PL）」將是繼是第三方物流之後的下一波重大趨勢。
第四方物流業者的定義及優勢

為什麼企業需要第四方物流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呢？一般而言，第三方物流業者缺乏經營跨整個供應鏈的策略性專業知識，以及真正整合供應鏈中各個流程的技術，他們多半專注於核心優勢---運輸及倉儲的經營。而第四方物流則是藉由整合多種業者的服務、提供供應鏈的每個環節不同的價值，並藉此大幅改善企業供應鏈管理的成效。

Bauknight是這樣定義第四方物流：第四方物流業者是供應鏈的整合者，它們有能力將組織內部及互補合作廠商（包括第三方物流業者、技術服務業者等）的所有資源、能力及技術加以組合、管理，再以一個完整的供應鏈解決方案呈現給客戶，提供客戶更大的跨功能整合及更廣的營運自主。他認為，第四方物流業者與其他物流委外業者的差異主要有兩點：
1.第四方物流業者提供完整的供應鏈解決方案。
2.第四方物流業者藉由對整個供應鏈的影響力為客戶創造價值。

完整的供應鏈解決方案應包含重複創造、轉型、執行及實際運作等4個工作階段：
1.「重複創造階段」（Reinvention）最大的動力來源是透過跨供應鏈各環節之規劃與執行活動的同步，或是供應鏈個獨立環節之間的協同。
2.「轉型階段」（Transformation）努力的重點在於藉由策略思考、深度分析、流程重新設計、組織變革管理及新興技術等，來整合客戶供應鏈的各個特定功能，例如銷售及營運規劃、配銷管理、採購策略、客戶支援等的活動與流程。
3.在接下來的「執行階段」（Implementation），第四方物流業者協助客戶有效率地落實上述的規劃，彼此付出較多的注意力在管理組織變革、尤其是「人」的因素，更是成功與否的關鍵。
4.最後，則進入「實際運作階段」（Execution）。

第四方物流業者與第三方物流業者的另一項差異是，第四方物流業者能為客戶供應鏈中的每一環節創造價值，包括增加營業額、降低營運成本、流動資本及固定資本。營業額可因為加強產品的品質與效益及改善客戶服務而增加；營運成本可因為提升營運效率、加強作業流程、節省採購支出而降低；流動資本可因為降低庫存及降低從接到訂單到收取貨款的循環時間而降低；固定資本則可因為資本資產的轉移（第四方物流業者擁有）及增加資產的利用而獲得降低。在選擇第四方物流業者所提供的服務之前，Bauknight建議企業還是應該先行思考以下5個問題：
1.供應鏈對企業而言是否具關鍵性地位？而且其中的各個環節都不是企業的核心能力？
2.企業是否面臨難以管理日益複雜的供應鏈的困境？
3.客戶的供應鏈需求是否超出企業所能履行的能力？
4.是否擁有整合供應鏈各個環節的技術能力？
5.能否最佳化利用投入供應鏈中的資產？
